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27號

原      告  A男     

被      告  劉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

被告應於其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

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

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

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十日(兩

造地址應遮隱)。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對其為性騷擾之行為，則揆諸前揭規定，法院裁判不得

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原告姓名以「Ａ男」代

稱，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

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本案判決全文於社群軟體FAC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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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K（下稱臉書）帳號四月與臉書帳號劉四月，並置頂十

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12月

11日分別具狀，並於114年1月16日當庭更正第二項聲明為：

「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

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

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

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

（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見本院

卷第165、175、179頁）。核原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並將原聲明刊登本案判決全文之方法特定，合於上

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長期抹黑原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已核發跟騷告誡書面

給被告，被告仍未收斂，持續騷擾原告，原告之人格權受侵

害，向本院請求除去侵害，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2年度北

簡字第2652號判決在案（下稱系爭前案），系爭前案並已認

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侵

害原告之名譽與人格權；而臺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於

112年10月17日、113年5月21日以第00000000000、00000000

000號審查結果決定書，決議原告申訴被告性騷擾成立，理

由中亦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所張貼如

附表編號2至4內容構成性騷擾。另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

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

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嗣後

被告於112年8月30日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寫著「你

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上衣之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

書帳號「劉四月」頁面上發表，行為屬帶有性嘲諷侮辱之騷

擾言行。為此，爰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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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第12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

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

（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

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

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

覽），並置頂10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本件起訴之事實業經系爭前案審理判決並已成立和解，

原告不得就已起訴之事實更行起訴。且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

1至3之內容，均於系爭前案審理中提出；如附表編號4之內

容，亦於系爭前案第二審提出，可知確實為重複起訴，其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應以裁定駁回，且法院

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之規定處原告罰鍰。原告長期利

用民刑事濫訴騷擾被告，合計30餘案，此次更是明知本件已

經和解卻又重複起訴，可見惡意與不當目的。原告書狀中使

用諸多挑釁、羞辱之詞，不像正式文書，更可看出原告係惡

意提起本件訴訟，並非無意、無知所造成。且原告請求刊登

啟事及判決文部分，有違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原

告業經法院告以此情，卻仍於本件訴訟提出此請求，令人費

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除別有規定外，

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

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

項第7款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

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

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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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

拘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原告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

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經系爭

前案判決認定如附表編號1、3所示貼文確有侵害原告之名譽

權而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在案，此有系爭前案第一

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至94頁），堪以認定。而本

件原告固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

權而提起訴訟，惟所請求之內容為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即請

求被告移除上開貼文並刊登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以回復

原告名譽等節，核與系爭前案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賠償不

同，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而原告本件訴之聲明第

三項所請求精神慰撫金則係基於與系爭前案不同之事實即被

告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

侵權行為所為請求，亦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準

此，本件原告之請求均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其起訴

並無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

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

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

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

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

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

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

所容許；而所謂同一當事人間，係指前案訴訟為實質對立之

當事人，可期待彼此就該重要爭點能互為對立之攻防，預見

法院對於該重要爭點之判斷將產生拘束力而不致生突襲性裁

判者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是依據上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

旨，適用「爭點效」理論之前提，為「確定判決」中，就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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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理由中有實質攻防過之重要爭點方有其適用。而查，系爭

前案於第一審判決後，原告提出上訴，被告亦提起附帶上

訴，嗣後兩造於第二審程序中成立和解，作成和解筆錄在案

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1頁）。顯見兩造對

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已表明不服而提起上訴，

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確定力已因移審而遭阻斷，非為「確

定判決」，又其後兩造係於第二審程序中達成訴訟上和解，

該訴訟上和解雖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惟究不能謂系

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因此即為確定判決。是系爭前案雖因兩造

達成訴訟上和解而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惟系爭前案第

一審判決既無從確定，即不存在「確定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

點業經兩造實質攻防」之情事，而無爭點效理論之適用。準

此，本院就本件之審理既不受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爭點效之

拘束，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貼文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認

定，自可本於本件調查證據之結果，作出與系爭前案第一審

判決相異之認定，亦合先敘明。

(三)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

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名譽

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

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

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本法所

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以明示或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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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

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

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

正常生活之進行；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

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

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

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

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

金，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12條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日期，分別以

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張貼如「貼文內容摘要」所

示內容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臉書「四月」或「劉四

月」截圖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39至45頁），並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0頁），堪以認定。上開如附

表編號1至4「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涉及原告婚姻感情、

性生活與性別等私生活領域，被告以戲謔、揶揄、嘲諷等負

面之言詞論斷原告之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相關等私生活

領域事項，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

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且其中如附表編號2至4

貼文所示內容涉及與性、性別相關之歧視、侮辱言詞，足以

使原告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而造成原告感受敵意或冒犯之

情境，同時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

擾之行為。又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

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

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乙節，被告雖自

認當天確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

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然否

認有原告所指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辯稱：經原

告拒絕後，我就沒有再講話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

而依原告所提出臉書帳號「劉四月」截圖（見本院卷第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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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等證據，確尚不能證明被告經原告拒絕合照後，仍有一

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然被告既自認當天有穿著寫

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衡情被告係故意以要求

原告與上開性或性別相關文字合照之方式，在與性或性別相

關之事項上揶揄、嘲諷原告，造成原告感受敵意、冒犯、不

舒服或不自在，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自應成立性騷擾防治

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且被告係在多數不

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為上開行為，足以貶損原告之

社會評價，對原告之名譽權亦有所侵害。準此，原告主張被

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而如

附表編號2至4所示貼文，及被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

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等行為，除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

外，亦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

之行為等節，即屬有據。

(五)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為有理由：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定有明文。被告以於

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乙節，

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條之規定，請求被

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自有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應於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刊登本案

判決全文部分為有理由，請求刊登勝訴啟事部分，則無理

由：

　　按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

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

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其目的仍

係在填補損害，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又上開適當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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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除不得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

（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參照）外，亦應依憲法保障人民

言論自由之意旨，予以適度限縮。是法院本應採行足以回復

名譽，且侵害較小之適當處分方式，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

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

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替代手段，而不得逕自採行侵害程

度明顯更大之強制道歉手段。蓋公開刊載法院判決被害人勝

訴之啟事或判決書之方式，即可讓社會大眾知悉法院已認定

加害人有妨害他人名譽之行為，而有助於填補被害人名譽所

受之損害，且不至於侵害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憲法法庭111

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4

所示貼文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

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

之行為，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本院審酌被告係以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

月」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貼文，而其

於112年8月3日所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

上衣，即為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內容，則命被告於上開臉

書帳號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

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堪認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

適當之方式，且所刊登之內容既為法院公開之判決書全文，

即不至於侵害被告之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應予准許。至原

告另請求被告刊登勝訴啟事部分，係命被告以自身名義為一

定內容之表意，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思想自由與不表意自由

之虞，依上開說明，應認已逾回復其名譽之必要範圍，難認

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定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是原告

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於8,0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1)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

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

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

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有於

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

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嗣後又於

如附表編號4所示日期，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上開

衣服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等節，業經本

院認定如前，本院並認被告上開行為除侵害原告名譽權與人

格權外，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

擾之行為，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上開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

 (2)按名譽被侵害者，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

責任，但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

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

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先例參照)。本院審酌本件被告侵害

原告人格權之情狀，兼衡兩造之學經歷與經濟狀況（見本院

卷182至183頁、限閱卷內兩造財產明細）等一切情況，認原

告請求被告就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

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應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

5,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計算式：5,000元＋3,00

0元＝8,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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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0日（見本院卷第29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

1至4所示貼文；於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以置

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

審判決書全文10日；並應給付原告8,000元，及自113年7月1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附表：

編號 證據出處 刊登日期

（民國）

貼文內容摘要 貼文刊登處

(被告臉書帳號)

1 原證1 110年1月2日 婚外情被認證 「四月」

2 原證2 111年4月27日 被這種大便黏上，畢竟跟老婆性生活

有問題就拿路人出氣的不少

「劉四月」

3 原證3 111年9月12日 麥大，你都有老婆的人欸！還是跟老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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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有什麼問題呢？麥大。沒砲打

4 原證4 112年8月30日 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 「劉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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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27號
原      告  A男      
被      告  劉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
被告應於其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十日(兩造地址應遮隱)。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為性騷擾之行為，則揆諸前揭規定，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原告姓名以「Ａ男」代稱，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本案判決全文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四月與臉書帳號劉四月，並置頂十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12月11日分別具狀，並於114年1月16日當庭更正第二項聲明為：「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見本院卷第165、175、179頁）。核原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將原聲明刊登本案判決全文之方法特定，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長期抹黑原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已核發跟騷告誡書面給被告，被告仍未收斂，持續騷擾原告，原告之人格權受侵害，向本院請求除去侵害，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2年度北簡字第2652號判決在案（下稱系爭前案），系爭前案並已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侵害原告之名譽與人格權；而臺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5月21日以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審查結果決定書，決議原告申訴被告性騷擾成立，理由中亦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內容構成性騷擾。另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嗣後被告於112年8月30日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上衣之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頁面上發表，行為屬帶有性嘲諷侮辱之騷擾言行。為此，爰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本件起訴之事實業經系爭前案審理判決並已成立和解，原告不得就已起訴之事實更行起訴。且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至3之內容，均於系爭前案審理中提出；如附表編號4之內容，亦於系爭前案第二審提出，可知確實為重複起訴，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應以裁定駁回，且法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之規定處原告罰鍰。原告長期利用民刑事濫訴騷擾被告，合計30餘案，此次更是明知本件已經和解卻又重複起訴，可見惡意與不當目的。原告書狀中使用諸多挑釁、羞辱之詞，不像正式文書，更可看出原告係惡意提起本件訴訟，並非無意、無知所造成。且原告請求刊登啟事及判決文部分，有違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原告業經法院告以此情，卻仍於本件訴訟提出此請求，令人費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經系爭前案判決認定如附表編號1、3所示貼文確有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而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在案，此有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至94頁），堪以認定。而本件原告固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惟所請求之內容為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即請求被告移除上開貼文並刊登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以回復原告名譽等節，核與系爭前案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賠償不同，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而原告本件訴之聲明第三項所請求精神慰撫金則係基於與系爭前案不同之事實即被告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為請求，亦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準此，本件原告之請求均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其起訴並無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容許；而所謂同一當事人間，係指前案訴訟為實質對立之當事人，可期待彼此就該重要爭點能互為對立之攻防，預見法院對於該重要爭點之判斷將產生拘束力而不致生突襲性裁判者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依據上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適用「爭點效」理論之前提，為「確定判決」中，就判決理由中有實質攻防過之重要爭點方有其適用。而查，系爭前案於第一審判決後，原告提出上訴，被告亦提起附帶上訴，嗣後兩造於第二審程序中成立和解，作成和解筆錄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1頁）。顯見兩造對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已表明不服而提起上訴，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確定力已因移審而遭阻斷，非為「確定判決」，又其後兩造係於第二審程序中達成訴訟上和解，該訴訟上和解雖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惟究不能謂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因此即為確定判決。是系爭前案雖因兩造達成訴訟上和解而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惟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既無從確定，即不存在「確定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點業經兩造實質攻防」之情事，而無爭點效理論之適用。準此，本院就本件之審理既不受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爭點效之拘束，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貼文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認定，自可本於本件調查證據之結果，作出與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相異之認定，亦合先敘明。
(三)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12條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日期，分別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張貼如「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臉書「四月」或「劉四月」截圖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39至4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0頁），堪以認定。上開如附表編號1至4「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涉及原告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等私生活領域，被告以戲謔、揶揄、嘲諷等負面之言詞論斷原告之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相關等私生活領域事項，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且其中如附表編號2至4貼文所示內容涉及與性、性別相關之歧視、侮辱言詞，足以使原告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而造成原告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同時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又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乙節，被告雖自認當天確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然否認有原告所指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辯稱：經原告拒絕後，我就沒有再講話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而依原告所提出臉書帳號「劉四月」截圖（見本院卷第45頁）等證據，確尚不能證明被告經原告拒絕合照後，仍有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然被告既自認當天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衡情被告係故意以要求原告與上開性或性別相關文字合照之方式，在與性或性別相關之事項上揶揄、嘲諷原告，造成原告感受敵意、冒犯、不舒服或不自在，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自應成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且被告係在多數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為上開行為，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對原告之名譽權亦有所侵害。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而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貼文，及被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等行為，除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外，亦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等節，即屬有據。
(五)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為有理由：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定有明文。被告以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乙節，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自有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應於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刊登本案判決全文部分為有理由，請求刊登勝訴啟事部分，則無理由：
　　按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其目的仍係在填補損害，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又上開適當處分之範圍，除不得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參照）外，亦應依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予以適度限縮。是法院本應採行足以回復名譽，且侵害較小之適當處分方式，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替代手段，而不得逕自採行侵害程度明顯更大之強制道歉手段。蓋公開刊載法院判決被害人勝訴之啟事或判決書之方式，即可讓社會大眾知悉法院已認定加害人有妨害他人名譽之行為，而有助於填補被害人名譽所受之損害，且不至於侵害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行為，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本院審酌被告係以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貼文，而其於112年8月3日所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即為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內容，則命被告於上開臉書帳號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堪認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適當之方式，且所刊登之內容既為法院公開之判決書全文，即不至於侵害被告之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另請求被告刊登勝訴啟事部分，係命被告以自身名義為一定內容之表意，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思想自由與不表意自由之虞，依上開說明，應認已逾回復其名譽之必要範圍，難認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定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於8,0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1)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有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嗣後又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日期，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上開衣服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院並認被告上開行為除侵害原告名譽權與人格權外，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
 (2)按名譽被侵害者，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先例參照)。本院審酌本件被告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狀，兼衡兩造之學經歷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182至183頁、限閱卷內兩造財產明細）等一切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就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應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5,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計算式：5,000元＋3,000元＝8,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0日（見本院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於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並應給付原告8,000元，及自113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附表：
		編號

		證據出處

		刊登日期
（民國）

		貼文內容摘要

		貼文刊登處
(被告臉書帳號)



		1

		原證1

		110年1月2日

		婚外情被認證

		「四月」



		2

		原證2

		111年4月27日

		被這種大便黏上，畢竟跟老婆性生活有問題就拿路人出氣的不少

		「劉四月」



		3

		原證3

		111年9月12日

		麥大，你都有老婆的人欸！還是跟老婆有什麼問題呢？麥大。沒砲打

		「四月」



		4

		原證4

		112年8月30日

		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

		「劉四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27號
原      告  A男      
被      告  劉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
被告應於其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
/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
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
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十日(兩造
地址應遮隱)。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
    告對其為性騷擾之行為，則揆諸前揭規定，法院裁判不得揭
    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原告姓名以「Ａ男」代稱
    ，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本案判決全文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四月與臉書帳號劉四月，並置頂十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12月11日分別具狀，並於114年1月16日當庭更正第二項聲明為：「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見本院卷第165、175、179頁）。核原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將原聲明刊登本案判決全文之方法特定，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長期抹黑原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已核發跟騷告誡書面給被告，被告仍未收斂，持續騷擾原告，原告之人格權受侵害，向本院請求除去侵害，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2年度北簡字第2652號判決在案（下稱系爭前案），系爭前案並已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侵害原告之名譽與人格權；而臺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5月21日以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審查結果決定書，決議原告申訴被告性騷擾成立，理由中亦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內容構成性騷擾。另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嗣後被告於112年8月30日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上衣之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頁面上發表，行為屬帶有性嘲諷侮辱之騷擾言行。為此，爰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本件起訴之事實業經系爭前案審理判決並已成立和解，
    原告不得就已起訴之事實更行起訴。且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
    1至3之內容，均於系爭前案審理中提出；如附表編號4之內
    容，亦於系爭前案第二審提出，可知確實為重複起訴，其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應以裁定駁回，且法院
    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之規定處原告罰鍰。原告長期利
    用民刑事濫訴騷擾被告，合計30餘案，此次更是明知本件已
    經和解卻又重複起訴，可見惡意與不當目的。原告書狀中使
    用諸多挑釁、羞辱之詞，不像正式文書，更可看出原告係惡
    意提起本件訴訟，並非無意、無知所造成。且原告請求刊登
    啟事及判決文部分，有違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原
    告業經法院告以此情，卻仍於本件訴訟提出此請求，令人費
    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除別有規定外，
    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
    ，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
    第7款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
    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
    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
    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
    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原告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
    譽權而提起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經系爭前案判
    決認定如附表編號1、3所示貼文確有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而判
    決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在案，此有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至94頁），堪以認定。而本件原告
    固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
    起訴訟，惟所請求之內容為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即請求被告
    移除上開貼文並刊登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以回復原告名
    譽等節，核與系爭前案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賠償不同，非為
    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而原告本件訴之聲明第三項所請
    求精神慰撫金則係基於與系爭前案不同之事實即被告112年8
    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
    所為請求，亦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準此，本件原
    告之請求均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其起訴並無違背一
    事不再理之原則，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
    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
    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
    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
    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
    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
    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
    所容許；而所謂同一當事人間，係指前案訴訟為實質對立之
    當事人，可期待彼此就該重要爭點能互為對立之攻防，預見
    法院對於該重要爭點之判斷將產生拘束力而不致生突襲性裁
    判者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是依據上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
    ，適用「爭點效」理論之前提，為「確定判決」中，就判決
    理由中有實質攻防過之重要爭點方有其適用。而查，系爭前
    案於第一審判決後，原告提出上訴，被告亦提起附帶上訴，
    嗣後兩造於第二審程序中成立和解，作成和解筆錄在案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1頁）。顯見兩造對系爭
    前案第一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已表明不服而提起上訴，系爭
    前案第一審判決之確定力已因移審而遭阻斷，非為「確定判
    決」，又其後兩造係於第二審程序中達成訴訟上和解，該訴
    訟上和解雖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惟究不能謂系爭前
    案第一審判決因此即為確定判決。是系爭前案雖因兩造達成
    訴訟上和解而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惟系爭前案第一審
    判決既無從確定，即不存在「確定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點業
    經兩造實質攻防」之情事，而無爭點效理論之適用。準此，
    本院就本件之審理既不受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爭點效之拘束
    ，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貼文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認定，
    自可本於本件調查證據之結果，作出與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
    相異之認定，亦合先敘明。
(三)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
    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
    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名譽為
    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
    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
    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3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本法所稱性
    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以明示或暗示之
    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
    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
    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
    活之進行；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
    ，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
    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12條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日期，分別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張貼如「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臉書「四月」或「劉四月」截圖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39至4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0頁），堪以認定。上開如附表編號1至4「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涉及原告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等私生活領域，被告以戲謔、揶揄、嘲諷等負面之言詞論斷原告之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相關等私生活領域事項，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且其中如附表編號2至4貼文所示內容涉及與性、性別相關之歧視、侮辱言詞，足以使原告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而造成原告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同時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又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乙節，被告雖自認當天確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然否認有原告所指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辯稱：經原告拒絕後，我就沒有再講話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而依原告所提出臉書帳號「劉四月」截圖（見本院卷第45頁）等證據，確尚不能證明被告經原告拒絕合照後，仍有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然被告既自認當天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衡情被告係故意以要求原告與上開性或性別相關文字合照之方式，在與性或性別相關之事項上揶揄、嘲諷原告，造成原告感受敵意、冒犯、不舒服或不自在，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自應成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且被告係在多數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為上開行為，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對原告之名譽權亦有所侵害。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而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貼文，及被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等行為，除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外，亦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等節，即屬有據。
(五)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為有理由：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定有明文。被告以於
    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乙節，
    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條之規定，請求被
    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自有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應於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刊登本案
    判決全文部分為有理由，請求刊登勝訴啟事部分，則無理由
    ：
　　按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
    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
    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其目的仍
    係在填補損害，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又上開適當處分之
    範圍，除不得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
    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參照）外，亦應依憲法保障人民言
    論自由之意旨，予以適度限縮。是法院本應採行足以回復名
    譽，且侵害較小之適當處分方式，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
    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
    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替代手段，而不得逕自採行侵害程度
    明顯更大之強制道歉手段。蓋公開刊載法院判決被害人勝訴
    之啟事或判決書之方式，即可讓社會大眾知悉法院已認定加
    害人有妨害他人名譽之行為，而有助於填補被害人名譽所受
    之損害，且不至於侵害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憲法法庭111年
    憲判字第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4所
    示貼文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
    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行
    為，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
    分。本院審酌被告係以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張
    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貼文，而其於112
    年8月3日所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
    即為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內容，則命被告於上開臉書帳號
    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
    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堪認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適當之
    方式，且所刊登之內容既為法院公開之判決書全文，即不至
    於侵害被告之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另請
    求被告刊登勝訴啟事部分，係命被告以自身名義為一定內容
    之表意，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思想自由與不表意自由之虞，
    依上開說明，應認已逾回復其名譽之必要範圍，難認屬民法
    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定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是原告此部分
    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於8,0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1)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
    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
    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
    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
    、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有於11
    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
    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嗣後又於如
    附表編號4所示日期，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上開衣
    服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等節，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本院並認被告上開行為除侵害原告名譽權與人格
    權外，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
    之行為，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上開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
 (2)按名譽被侵害者，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
    責任，但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
    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
    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
    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先例參照)。本院審酌本件被告侵害
    原告人格權之情狀，兼衡兩造之學經歷與經濟狀況（見本院
    卷182至183頁、限閱卷內兩造財產明細）等一切情況，認原
    告請求被告就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
    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應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
    5,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計算式：5,000元＋3,000
    元＝8,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0日（見本院卷第29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
    1至4所示貼文；於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以置
    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
    審判決書全文10日；並應給付原告8,000元，及自113年7月1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附表：
編號 證據出處 刊登日期 （民國） 貼文內容摘要 貼文刊登處 (被告臉書帳號) 1 原證1 110年1月2日 婚外情被認證 「四月」 2 原證2 111年4月27日 被這種大便黏上，畢竟跟老婆性生活有問題就拿路人出氣的不少 「劉四月」 3 原證3 111年9月12日 麥大，你都有老婆的人欸！還是跟老婆有什麼問題呢？麥大。沒砲打 「四月」 4 原證4 112年8月30日 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 「劉四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27號
原      告  A男      
被      告  劉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
被告應於其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十日(兩造地址應遮隱)。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為性騷擾之行為，則揆諸前揭規定，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原告姓名以「Ａ男」代稱，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本案判決全文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四月與臉書帳號劉四月，並置頂十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12月11日分別具狀，並於114年1月16日當庭更正第二項聲明為：「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見本院卷第165、175、179頁）。核原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將原聲明刊登本案判決全文之方法特定，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長期抹黑原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已核發跟騷告誡書面給被告，被告仍未收斂，持續騷擾原告，原告之人格權受侵害，向本院請求除去侵害，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2年度北簡字第2652號判決在案（下稱系爭前案），系爭前案並已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侵害原告之名譽與人格權；而臺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5月21日以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審查結果決定書，決議原告申訴被告性騷擾成立，理由中亦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內容構成性騷擾。另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嗣後被告於112年8月30日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上衣之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頁面上發表，行為屬帶有性嘲諷侮辱之騷擾言行。為此，爰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本件起訴之事實業經系爭前案審理判決並已成立和解，原告不得就已起訴之事實更行起訴。且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至3之內容，均於系爭前案審理中提出；如附表編號4之內容，亦於系爭前案第二審提出，可知確實為重複起訴，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應以裁定駁回，且法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之規定處原告罰鍰。原告長期利用民刑事濫訴騷擾被告，合計30餘案，此次更是明知本件已經和解卻又重複起訴，可見惡意與不當目的。原告書狀中使用諸多挑釁、羞辱之詞，不像正式文書，更可看出原告係惡意提起本件訴訟，並非無意、無知所造成。且原告請求刊登啟事及判決文部分，有違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原告業經法院告以此情，卻仍於本件訴訟提出此請求，令人費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經系爭前案判決認定如附表編號1、3所示貼文確有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而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在案，此有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至94頁），堪以認定。而本件原告固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惟所請求之內容為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即請求被告移除上開貼文並刊登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以回復原告名譽等節，核與系爭前案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賠償不同，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而原告本件訴之聲明第三項所請求精神慰撫金則係基於與系爭前案不同之事實即被告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為請求，亦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準此，本件原告之請求均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其起訴並無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容許；而所謂同一當事人間，係指前案訴訟為實質對立之當事人，可期待彼此就該重要爭點能互為對立之攻防，預見法院對於該重要爭點之判斷將產生拘束力而不致生突襲性裁判者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依據上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適用「爭點效」理論之前提，為「確定判決」中，就判決理由中有實質攻防過之重要爭點方有其適用。而查，系爭前案於第一審判決後，原告提出上訴，被告亦提起附帶上訴，嗣後兩造於第二審程序中成立和解，作成和解筆錄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1頁）。顯見兩造對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已表明不服而提起上訴，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確定力已因移審而遭阻斷，非為「確定判決」，又其後兩造係於第二審程序中達成訴訟上和解，該訴訟上和解雖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惟究不能謂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因此即為確定判決。是系爭前案雖因兩造達成訴訟上和解而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惟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既無從確定，即不存在「確定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點業經兩造實質攻防」之情事，而無爭點效理論之適用。準此，本院就本件之審理既不受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爭點效之拘束，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貼文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認定，自可本於本件調查證據之結果，作出與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相異之認定，亦合先敘明。
(三)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12條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日期，分別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張貼如「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臉書「四月」或「劉四月」截圖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39至4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0頁），堪以認定。上開如附表編號1至4「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涉及原告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等私生活領域，被告以戲謔、揶揄、嘲諷等負面之言詞論斷原告之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相關等私生活領域事項，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且其中如附表編號2至4貼文所示內容涉及與性、性別相關之歧視、侮辱言詞，足以使原告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而造成原告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同時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又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乙節，被告雖自認當天確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然否認有原告所指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辯稱：經原告拒絕後，我就沒有再講話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而依原告所提出臉書帳號「劉四月」截圖（見本院卷第45頁）等證據，確尚不能證明被告經原告拒絕合照後，仍有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然被告既自認當天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衡情被告係故意以要求原告與上開性或性別相關文字合照之方式，在與性或性別相關之事項上揶揄、嘲諷原告，造成原告感受敵意、冒犯、不舒服或不自在，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自應成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且被告係在多數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為上開行為，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對原告之名譽權亦有所侵害。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而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貼文，及被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等行為，除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外，亦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等節，即屬有據。
(五)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為有理由：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定有明文。被告以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乙節，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自有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應於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刊登本案判決全文部分為有理由，請求刊登勝訴啟事部分，則無理由：
　　按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其目的仍係在填補損害，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又上開適當處分之範圍，除不得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參照）外，亦應依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予以適度限縮。是法院本應採行足以回復名譽，且侵害較小之適當處分方式，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替代手段，而不得逕自採行侵害程度明顯更大之強制道歉手段。蓋公開刊載法院判決被害人勝訴之啟事或判決書之方式，即可讓社會大眾知悉法院已認定加害人有妨害他人名譽之行為，而有助於填補被害人名譽所受之損害，且不至於侵害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行為，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本院審酌被告係以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貼文，而其於112年8月3日所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即為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內容，則命被告於上開臉書帳號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堪認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適當之方式，且所刊登之內容既為法院公開之判決書全文，即不至於侵害被告之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另請求被告刊登勝訴啟事部分，係命被告以自身名義為一定內容之表意，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思想自由與不表意自由之虞，依上開說明，應認已逾回復其名譽之必要範圍，難認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定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於8,0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1)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有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嗣後又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日期，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上開衣服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院並認被告上開行為除侵害原告名譽權與人格權外，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
 (2)按名譽被侵害者，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先例參照)。本院審酌本件被告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狀，兼衡兩造之學經歷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182至183頁、限閱卷內兩造財產明細）等一切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就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應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5,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計算式：5,000元＋3,000元＝8,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0日（見本院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於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並應給付原告8,000元，及自113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附表：
		編號

		證據出處

		刊登日期
（民國）

		貼文內容摘要

		貼文刊登處
(被告臉書帳號)



		1

		原證1

		110年1月2日

		婚外情被認證

		「四月」



		2

		原證2

		111年4月27日

		被這種大便黏上，畢竟跟老婆性生活有問題就拿路人出氣的不少

		「劉四月」



		3

		原證3

		111年9月12日

		麥大，你都有老婆的人欸！還是跟老婆有什麼問題呢？麥大。沒砲打

		「四月」



		4

		原證4

		112年8月30日

		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

		「劉四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27號
原      告  A男      
被      告  劉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
被告應於其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十日(兩造地址應遮隱)。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仟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為性騷擾之行為，則揆諸前揭規定，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原告姓名以「Ａ男」代稱，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本案判決全文於社群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四月與臉書帳號劉四月，並置頂十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7頁）。嗣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12月11日分別具狀，並於114年1月16日當庭更正第二項聲明為：「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見本院卷第165、175、179頁）。核原告所為係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將原聲明刊登本案判決全文之方法特定，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被告長期抹黑原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已核發跟騷告誡書面給被告，被告仍未收斂，持續騷擾原告，原告之人格權受侵害，向本院請求除去侵害，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112年度北簡字第2652號判決在案（下稱系爭前案），系爭前案並已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1所示內容侵害原告之名譽與人格權；而臺北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於112年10月17日、113年5月21日以第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審查結果決定書，決議原告申訴被告性騷擾成立，理由中亦認定被告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所張貼如附表編號2至4內容構成性騷擾。另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嗣後被告於112年8月30日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上衣之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頁面上發表，行為屬帶有性嘲諷侮辱之騷擾言行。為此，爰依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移除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㈡被告應刊登如民事陳報狀2附件所示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於被告臉書帳號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dinoliutest）及劉四月（網址https://w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000000000000000），權限設為公開（地球圖示、任何人均得閱覽），並置頂10日。㈢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原告本件起訴之事實業經系爭前案審理判決並已成立和解，原告不得就已起訴之事實更行起訴。且原告主張如附表編號1至3之內容，均於系爭前案審理中提出；如附表編號4之內容，亦於系爭前案第二審提出，可知確實為重複起訴，其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應以裁定駁回，且法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之規定處原告罰鍰。原告長期利用民刑事濫訴騷擾被告，合計30餘案，此次更是明知本件已經和解卻又重複起訴，可見惡意與不當目的。原告書狀中使用諸多挑釁、羞辱之詞，不像正式文書，更可看出原告係惡意提起本件訴訟，並非無意、無知所造成。且原告請求刊登啟事及判決文部分，有違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原告業經法院告以此情，卻仍於本件訴訟提出此請求，令人費解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後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若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經系爭前案判決認定如附表編號1、3所示貼文確有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而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6,000元在案，此有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至94頁），堪以認定。而本件原告固再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貼文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而提起訴訟，惟所請求之內容為訴之聲明第一、二項即請求被告移除上開貼文並刊登勝訴啟事與本案判決全文以回復原告名譽等節，核與系爭前案所請求精神慰撫金之賠償不同，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而原告本件訴之聲明第三項所請求精神慰撫金則係基於與系爭前案不同之事實即被告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為請求，亦非為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準此，本件原告之請求均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其起訴並無違背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完足舉證及辯論之結果，已為實質之判斷者，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亦當為程序法所容許；而所謂同一當事人間，係指前案訴訟為實質對立之當事人，可期待彼此就該重要爭點能互為對立之攻防，預見法院對於該重要爭點之判斷將產生拘束力而不致生突襲性裁判者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依據上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意旨，適用「爭點效」理論之前提，為「確定判決」中，就判決理由中有實質攻防過之重要爭點方有其適用。而查，系爭前案於第一審判決後，原告提出上訴，被告亦提起附帶上訴，嗣後兩造於第二審程序中成立和解，作成和解筆錄在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1頁）。顯見兩造對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均已表明不服而提起上訴，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之確定力已因移審而遭阻斷，非為「確定判決」，又其後兩造係於第二審程序中達成訴訟上和解，該訴訟上和解雖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惟究不能謂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因此即為確定判決。是系爭前案雖因兩造達成訴訟上和解而發生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惟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既無從確定，即不存在「確定判決理由中之重要爭點業經兩造實質攻防」之情事，而無爭點效理論之適用。準此，本院就本件之審理既不受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爭點效之拘束，關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貼文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認定，自可本於本件調查證據之結果，作出與系爭前案第一審判決相異之認定，亦合先敘明。
(三)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名譽為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價值判斷。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第12條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日期，分別以臉書帳號「四月」或「劉四月」張貼如「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被告臉書「四月」或「劉四月」截圖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39至45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80頁），堪以認定。上開如附表編號1至4「貼文內容摘要」所示內容涉及原告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等私生活領域，被告以戲謔、揶揄、嘲諷等負面之言詞論斷原告之婚姻感情、性生活與性別相關等私生活領域事項，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已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且其中如附表編號2至4貼文所示內容涉及與性、性別相關之歧視、侮辱言詞，足以使原告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而造成原告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同時亦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又原告另主張被告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經原告拒絕後仍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直到原告找法警後，被告才停止行為乙節，被告雖自認當天確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然否認有原告所指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辯稱：經原告拒絕後，我就沒有再講話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80頁）。而依原告所提出臉書帳號「劉四月」截圖（見本院卷第45頁）等證據，確尚不能證明被告經原告拒絕合照後，仍有一再叫囂且追著原告不放之行為。然被告既自認當天有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事實，衡情被告係故意以要求原告與上開性或性別相關文字合照之方式，在與性或性別相關之事項上揶揄、嘲諷原告，造成原告感受敵意、冒犯、不舒服或不自在，有損原告之人格尊嚴，自應成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且被告係在多數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公開場合為上開行為，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對原告之名譽權亦有所侵害。準此，原告主張被告如附表編號1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與人格權；而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貼文，及被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等行為，除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外，亦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等節，即屬有據。
(五)茲就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為有理由：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定有明文。被告以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乙節，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自有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應於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刊登本案判決全文部分為有理由，請求刊登勝訴啟事部分，則無理由：
　　按名譽被侵害者，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所謂「適當之處分」，係指該處分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其目的仍係在填補損害，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又上開適當處分之範圍，除不得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參照）外，亦應依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予以適度限縮。是法院本應採行足以回復名譽，且侵害較小之適當處分方式，例如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替代手段，而不得逕自採行侵害程度明顯更大之強制道歉手段。蓋公開刊載法院判決被害人勝訴之啟事或判決書之方式，即可讓社會大眾知悉法院已認定加害人有妨害他人名譽之行為，而有助於填補被害人名譽所受之損害，且不至於侵害加害人之不表意自由(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及於112年8月3日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之行為，侵害原告之名譽權及人格權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本院審酌被告係以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張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侵害原告名譽權之貼文，而其於112年8月3日所穿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即為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內容，則命被告於上開臉書帳號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堪認屬回復原告名譽之必要適當之方式，且所刊登之內容既為法院公開之判決書全文，即不至於侵害被告之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應予准許。至原告另請求被告刊登勝訴啟事部分，係命被告以自身名義為一定內容之表意，有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思想自由與不表意自由之虞，依上開說明，應認已逾回復其名譽之必要範圍，難認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所定回復名譽之適當方法，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於8,0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1)按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屬權勢性騷擾者，法院並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有於111年8月3日穿著寫著「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文字之上衣，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前要求與原告合照；嗣後又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日期，在原告臉書粉絲專頁留言張貼上開衣服照片，再截圖至被告臉書帳號「劉四月」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本院並認被告上開行為除侵害原告名譽權與人格權外，同時構成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所定性騷擾之行為，原告因此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相當之金額。
 (2)按名譽被侵害者，關於非財產上之損害，加害人雖亦負賠償責任，但以相當之金額為限，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相當，自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名譽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關係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判決先例參照)。本院審酌本件被告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狀，兼衡兩造之學經歷與經濟狀況（見本院卷182至183頁、限閱卷內兩造財產明細）等一切情況，認原告請求被告就112年8月3日及同年月30日（即如附表編號4所示貼文）之侵權行為所應給付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5,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計算式：5,000元＋3,000元＝8,000元）為適當，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10日（見本院卷第2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移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貼文；於其臉書帳號「四月」及「劉四月」，以置頂貼文且閱覽權限設為公開之方式，連續刊登本案最後事實審判決書全文10日；並應給付原告8,000元，及自113年7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附表：
編號 證據出處 刊登日期 （民國） 貼文內容摘要 貼文刊登處 (被告臉書帳號) 1 原證1 110年1月2日 婚外情被認證 「四月」 2 原證2 111年4月27日 被這種大便黏上，畢竟跟老婆性生活有問題就拿路人出氣的不少 「劉四月」 3 原證3 111年9月12日 麥大，你都有老婆的人欸！還是跟老婆有什麼問題呢？麥大。沒砲打 「四月」 4 原證4 112年8月30日 你懶覺不大，口氣倒不小 「劉四月」 
　　　　　　　　　　　　　　
　　　　　　　　　　　　　　
　　　　　　　　　　　　　　


